附件1

扎实稳住商务经济若干措施操作细则

一、根据《厦门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扎实稳住商务经济若干措施>的通知》（厦商务〔2022〕155号），制定本操作细则。

二、申报基本条件

1.注册地、税务登记地均在厦门行政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无重大违规违法行为，不存在严重失信情况，当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

3.按规定及时、准确向商务、统计等相关部门报送零售额、营业额等数据，未弄虚作假；

4.项目已获得或已申请其他市级及以上财政扶持资金的，不得重复申报。

5.申报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财务审计机构在信用厦门平台未列入失信联合惩戒范围，未出现涉黑涉恶问题。

6.符合具体项目要求的其他申报条件。

三、支持扩大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

对2022年6月至2022年9月限额以上汽车、家电销售企业零售额同比增长9%以上的，对其增量给予千分之六的奖励，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一）支持方向和补助标准

汽车、家电销售企业指汽车家电商品零售额占企业零售额比重达50%以上的企业。本奖励资金在《厦门市商务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商贸流通与生活服务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厦商务规〔2022〕2号)基础上叠加。本项奖励资金预算规模1200万元，超出预算规模对奖励资金统一按比例调整后兑现。
（二）申报材料

无（免申即享）

（三）申报时间：2022年10月25日-2022年11月10日。

（四）申报审核流程

1.符合条件的企业于申报时间内使用i厦门法人账号登录“慧企云”政企协同服务平台（http://xt.gxj.xm.gov.cn/)，进入“免申即享”，或者直接登录厦门市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兑现平台（https://msjx.xmdanao.com）

2.平台上将显示奖励政策及企业预计可获得的奖励金额。企业核实相关信息，根据业务实际点击“确认兑现”。企业对系统显示的数据有异议的，请联系我局工作人员核实，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3.企业平台确认后，我局将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并经公示等流程后，系统将短信通知企业登录平台下载收款收据，加盖企业公章上传。

4.公示等流程结束后，我局将进行资金拨付，奖励资金以我局最终拨付金额为准。

5.技术支持热线：5116871—522，小甘
（五）申报咨询及报送地点

流通业发展处：外贸大厦517室，陈小婷，0592-2855863。

四、支持各区扩大消费券发放规模

（一）支持方向和补助标准

对于各区商务主管部门2022年6月至2022年9月通过线上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在申报时点的实际财政支出金额按照40%的比例予以配套支持（不含文旅、住宿、体育等）。资金预算规模3000万元，超出预算规模统一按比例调整后兑现。

（二）申报材料

1.各区消费券配套支持申请函

2.平台消费券配套支持申请表（见附件2）

（三）申报时间

2022年10月8日-11月30日
（四）申报审核流程

1.填报材料

各区提供申请材料时，所填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

2.邮寄或现场递交书面材料

各区将纸质材料按照规范整理后邮寄或书面递交给市商务局。

3.审核拨付

市商务局组织对各区提供的材料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根据审核意见拨付配套支持资金。

五、补贴餐饮企业平台服务费用
（一）支持方向和补助标准

对2022年1月至9月累计营业额达到平均增幅的限上餐饮企业，按50%比例补贴其6月至9月平台服务费用，单家企业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二）申报材料

1.餐饮企业平台服务费用补贴申请表（见附件3）

2.法人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或护照复印件

3.平台服务费用发票复印件

4.委托第三方平台网上销售协议复印件或截图

（三）申报时间

2022年10月8日-11月8日

（四）申报审核流程

1.符合条件的企业按时填报、提交申报材料至市商务局主管业务处，可选择邮寄或现场递交方式。

2.市商务局组织审核，审核结果在市商务局政务网站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

3.经公示无异议后，市商务局拨付资金。

（五）申报咨询及报送地点

服务贸易处：外贸大厦519室，林朵朵，0592-2855871
六、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到资
（一）申报对象

1.2022年实际到资符合条件的新设、增资、并购外商投资企业，申请适用《外资措施》中有关财政奖励资金政策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2018-2022年，在我市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不包括并购项目），投资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项目，2022年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000万美元及以上的（不含外方股东贷款，以下同）。

（2）2018年1月1日以前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项目，在2022年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000万美元及以上。

（3）2022年在我市并购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股权并购、资产并购），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000万美元及以上。房地产项目除外；被并购后新设的外商投资企业在2022年再次发生股权转让或增资，不再享受政策奖励。

2.2022年在我市新设、增资符合条件的QFLP基金。
2022年实际到资符合条件的新设、增资的QFLP基金，在2022年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000万美元及以上，并投资我市市域内的重点产业项目。

（二）支持方向和补助标准
实际使用外资奖励=奖励基数*2%*汇率

奖励基数，指企业单个自然年内实际使用外资中已投资在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项目的金额；汇率以企业申请奖励当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为准。

（三）申报条件

1.申请实际使用外资奖励的企业，需同时满足在2022年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不低于1000万美元，并且2022年实际投资在我市市域内的重点发展产业项目（并购项目除外）的金额需达1000万美元后方可申请。

2.2018-2022年新设企业于2022年在本市增资且增资前未申报享受过到资奖励的，允许以增资后符合政策条件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进行申报，新设企业只可申报一次政策奖励。
3.QFLP基金、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在厦实际投资金额，穿透以其对在厦非QFLP、非股权投资类重点产业项目的实际出资情况和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作为审核依据，并出具相应验资报告和资金投资专项审计报告。境外企业（或我市外商投资企业）协议控股投资我市企业，不享受本外资措施各类奖励扶持政策。

4.企业年度享受本外资措施的各类扶持和奖励金额（对新设企业的到资奖励除外）,不得超过2022年企业实际缴入本市的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地方留成总额。

5.我市重点发展产业按市发改委发布实施的《厦门市重点发展产业指导目录》执行。

6.申请适用奖励政策的企业需承诺自企业注册设立（新设企业）或享受政策年度（现有企业）起，10年内注册地不迁离厦门且不减少注册资本。申请企业如有严重失信行为被政府行政部门列入联合惩戒名单的，不予奖励。

（四）申报材料

企业申请需要提交以下材料：

1．《外资奖励申请表》（原件）；

2.投资我市重点发展产业项目的投资情况说明（原件）或申请并购到资奖励的企业，须提供并购情况说明（原件）；

3.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及专项审计报告（原件）。专项审计报告需对企业投资我市市域内重点发展产业项目的资金情况进行审计；

4.申请税收奖励的企业还需要提交相应的纳税证明材料，包括：

（1）增值税纳税证明（原件）：由税务部门开具，入库期为享受政策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纳税证明（汇算清缴），以及对应的企业增值税电子缴税回单或电子缴款凭证；

（2）企业所得税纳税证明（原件）：所属期为享受政策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纳税证明（汇算清缴）、首页加盖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受理章的年度纳税申报表（完整版），以及对应的企业所得税电子缴税回单或电子缴款凭证；享受政策主体实行《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暂行办法》的，还需提供季度申报表及汇总纳税企业分支机构所得税分配表。

5.其他说明

（1）企业申请奖励或补贴资金，申请材料均一式两份，除有注明需提交原件的外，可提供复印件，在提交复印件材料时均需出示原件以便核对。

（2）各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可委托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

（3）各区、开发区商务主管部门应做好企业申领扶持政策的查重工作，避免重复奖励。

（五）申报时间

2022年符合条件的新设企业的一次性到资奖励，可以选择在2022年内或2023年政策规定时间内向企业所在区申报；2022年符合条件的增资、并购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选择在取得纳税收证明材料后或2023年政策规定时间内向企业所在区申报。
（六）申报审核流程

1.受理单位

申请企业向企业所在区（含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火炬高新区，以下同）的商务主管部门申请。

	受理单位
	受理人
	受理电话

	思明区商务局
	郭轶若
	0592-2667447

	湖里区商务局
	邵志强
	0592-5722355

	海沧区工信局
	蔡美玲
	0592-6887783

	集美区商务局
	林姗姗
	0592-6195354

	同安区工信局
	孙振华
	0592-7020056

	翔安区商务局
	王玮婷
	0592-7889008

	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管委会经发局
	蒋琼珅
	0592-2620035

	火炬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处
	管艳君
	0592-5380140


2.审核备案与奖励资金拨付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与对应的财政部门须加强沟通，按照规定流程加快做好年度奖励资金审核与资金拨付手续。奖励资金由市、区按照现行财政体制承担，所需资金由企业所在区先行全额拨付，2023年年度预算编制前拨付的，市级和其他区级承担部分的资金纳入2023年年度市级资金预算，2023年年度预算编制后拨付的则纳入2024年年度市级资金预算，市级和其他区级承担部分通过市对区年终财政体制结算办理。

（六）其他

其他相关工作要求参照《厦门市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厦门市商务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财政奖励资金申报指南的通知》（厦商务〔2018〕336号）及政策解释文件执行。
七、加大经贸类专业展会补助力度。
（一）支持方向和补助标准

对2022年6月1日至12月31日在我市举办的1万平方米及以上的经贸类专业展会给予补助。

1.展会取消补助。本市会展企业主办并经备案和批准、受疫情影响而在举办日前15日内终止的，合同展览面积在1万平方米及以上至3万平方米的给予10万元补贴，3万平方米及以上的给予20万元补贴。

2.防疫支出补助。举办的展会（不含重大会展项目），每1万平方米给予5万元防疫补贴，每个展会项目最高封顶20万元。展会必须是独立展会，在相对独立的场馆举办。该项目不限厦门企业，2022年6月举办的展会，与《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帮助市场主体纾困解难若干措施的通知》（厦府办规〔2022〕1号）规定的会展补助项目，企业可择一就高申请，不重复享受。

3.线上展会补助。本市会展企业同时举办符合市商务局（会展局）认定标准的线上展会，一次性补助20万元。线上展会应具有相应线上展会系统，有100家以上的注册展商，具备线上展示、洽谈等功能，线上商城、纯静态展示的不属于线上展会。
（二）申报材料

除《厦门市会议展览局 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实施细则>的通知》（厦会展〔2019〕60号）展览项目奖补要求提供的材料外，各项目还需提供以下材料：
1.展会取消补助：

展会相关合同原件及复印件（原件审核后退还，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包括场地租赁合同、主承办单位协议等；以及因疫情影响终止展会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2.防疫支出补助：

独立的场馆租赁合同、场馆租赁明细清单、转账凭证及发票。

3.线上展会补助：

（1）线上展会项目总结报告（含线上参展商数量、线上观众访问量、举办方展览收入、线上成交额、展商满意度等）；

线上展会截图、系统功能板块截图、技术展示视频、数据列表（盖章）；

（3）系统租赁/购入协议、联合开发协议或招投标证明材料（应包括产权归属协议）；

（4）系统租赁、采购费用发票及相关明细，或会展企业投入系统研发费用证明及相关明细（盖章）；

（5）展会期间媒体报道材料（如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新闻媒体报道、公众号、网站等新媒体报道截图）。

（三）申报时间

自2022年7月1日起至2023年1月6日，实时申报，常年受理，分批审核拨付。

（四）申报审核流程

1、网上申报
（1）申报单位应提前登陆“i厦门”（网址：https://ixm.xm.gov.cn/），进行法人认证注册；

（2）申报单位在“i厦门”注册成功后，按照各项目申报时间要求，提前登陆“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https://www.xmmice.cn/）进行在线填报并提供项目相关书面材料。

企业填报资金拨付申请时，项目不得进行拆分、组合。所填报、提交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纸质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应与网上申报内容一致。

2、书面材料送审
企业完成网上申报，在收到通过预审的短信通知后，将纸质材料按照规范整理后邮寄或书面递交给市商务局会展处。

3.审核

市商务局组织对申报材料依法依规进行审核，并出具审核意见。

线上展会项目书面材料审核完成后，由市商务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认定），并出具评估意见，。申请单位须配合评估审计。

4.公示
审核结果通过市商务局政务网站或厦门市会展业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或厦门会展行业信息网向社会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5.资金拨付

经公示无异议后，市商务局拨付奖补资金。

（五）申报咨询及报送地点

会展处：外贸大厦802室，陈绍晖，0592-2855886
付爱兰，0592-2859839



